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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
关于开展 2025 年云南省学校铸牢中华民族
共同体意识教育征文活动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有关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持续深化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，丰富教育实

践活动形式，为广大师生搭建交流学习平台，省教育厅、省民族

宗教委将举办2025 年云南省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

征文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举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省教育厅 省民族宗教委

承办单位：今 日民族杂志社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

二、活动对象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及学生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即 日起至 2025年 8 月 16 日。

四、组别设置及内容

（一）高校教师组 。本组别主题为“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

教学体会”，重点围绕高校教师如何推进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

课程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展开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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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投稿方式

本次征文活动实行限额投稿，稿件总量为 6640 篇（取全省

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 20%），各地各校可投稿数量参照在校师生

规模等因素进行分配（见附件 1、2、3）。请各州（市）教育体

育局负责本辖区内学校稿件的汇总整理，统一组织投稿；请各高

等学校、有关中小学及幼儿园负责本校（园）稿件的汇总整理，

统一组织投稿。

投稿截止日期：2025 年 8 月 16 日 24 时。

六、稿件要求

（ 一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遵循党的民族政

策导向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（二）文章体裁不限。教师投稿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

体现通识性与普及性，避免学术性研究论文、新闻稿等体例；学

生投稿应体现作者的思考与感悟，体现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

点；文章须本人原创，且未经发表或获奖。

（四）作者须在正文后注明个人详细信息，含学校、姓名、

职务（管理人员）、任教学科和职称（教师）、年级（学生）、

指导老师（学生）、联系电话、详细通讯地址（建议使用工作单

位/

（三）中小学生组（含中职学校）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，

其余组别字数控制在 4000 字以内。文档（Word 或 WPS）标题

格式为小标宋简体二号，一级标题为黑体三号，二级标题为楷体

三号，正文为仿宋三号，单倍行距。

在读学校地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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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请各州（市）教育体育局、各高等学校、有关中小学

及幼儿园在报送汇总稿件时确定一名联络员，认真填写附件 4，

稿件统一标注邮件名称“XX 州（市）或 XX 学校+2025 年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征文活动汇总稿”并按时发送至邮箱

GTTYSJYZW@163.com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（ 一）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二）本次活动不接受个人投稿，不接受往年已参加过征文

活动的稿件重复投稿，严禁抄袭他人作品，一经发现，取消作品

七、奖项设置

所投稿件进行分组评奖，各组别根据投稿数量分别设置一、

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由省教育厅、省民族宗教委联合颁发获奖证

书；根据征文活动组织开展情况，综合评选出优秀组织单位若干

名，颁发奖牌。

参赛资格。

（三）部分优秀作品将在《今日民族》等媒体选登。

（四）投稿即视为同意活动组织方使用作品及同意通知各项

约定，活动组织方拥有对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。

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

联 系 人：李建聪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00177

省民族宗教委教育处

联 系 人：王德银

联系电话：0871-653128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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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杨海林

 

联系电话：0871-65324712

今日民族杂志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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